[bookmark: _GoBack]宁东基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规范举报奖励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环办执法〔2020〕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宁东基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对发生在宁东基地核心区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及其线索举报的受理、核查、督办、移送、反馈、奖励等工作。
第三条 举报义务与权利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举报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有权对宁东基地核心区范围内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及其线索进行举报。鼓励企业内部知情人员积极举报。
第四条 实施与保障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4]举报事项符合本办法规定，由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对举报人进行奖励。举报奖励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依法接受派出宁东基地纪检监察工委和宁东基地管委会财政金融局的监督。奖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
第五条 举报途径
举报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一）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二）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抖音小程序、网站（http://jubao.mee.gov.cn/netreport/）等；
（三）来电来信来访举报：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电话：0951-5918619、0951-5918315，地址：灵武市宁东镇长城路企业总部A座910室，邮政编码：751100。
第六条 奖励适用情形
举报下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经生态环境局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案件移送的，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60]（一）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二）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在线监控系统弄虚作假的；
（三）将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染物违规排放、倾倒、处置，造成大气、水体等环境污染的；
（四）非法排放、转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废旧放射源、放射性废物，未按规定上报放射源丢失、被盗情况的；
（五）违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污染防治设施运维、新污染物管控等生态环境管理规定的；
（六）在生态环境监测、排污管控、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等环节以及生态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的；
（七）其他违反《生态环境法典》的环境违法行为。
第七条 奖励条件
举报人获得奖励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宁东基地核心区内；
（二）举报人提供本人真实姓名、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和联系方式；
（三）举报人提供被举报对象的准确名称、详细地址、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或线索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四）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或者线索未被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事先掌握或查处；
（五）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并依法处理完毕。
第八条 奖励标准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一）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的，按照生效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金额的百分之五给予奖励；
（二）举报人系被举报单位内部在职工作人员的，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按照生效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金额的百分之十给予奖励；
（三）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涉嫌犯罪，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并追究刑事责任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
（四）主动提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故案件侦破有价值线索的，将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根据事故等级确定：一般事故人民币1万元，较大事故人民币3万元，重大事故人民币5万元，特别重大事故人民币10万元。事故等级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判定；
（五）单个举报案件合计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九条 奖励认定规则
（一）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多个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励最先实名举报并经查证属实的举报人（以生态环境局正式受理登记时间为准）；
（二）两人及以上联名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按一案进行奖励，奖金由联名举报人共同所有，由其自行协商分配；
（三）举报人举报同一单位多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按奖金最高的一项予以奖励；
[bookmark: OLE_LINK52]（四）被举报的违法行为经查处结案后，同一单位再次实施违法行为的，可继续举报并获取相应奖励。
第十条 不予奖励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内容模糊、线索不清或经查证不属实的；
（二）举报的违法行为在举报前已被生态环境局立案调查，或已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的；
（三）因不可抗力导致污染防治设施非正常运行，且责任单位已按规定采取必要补救措施的；
（四）举报人系负有法定环境监管职责的生态环境系统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
（五）举报人匿名举报或未提供真实有效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奖励的情形。
第十一条 奖励程序
（一）审核：生态环境局在举报案件依法处理完毕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举报奖励条件进行审核；
（二）通知：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生态环境局应在审核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短信或书面等方式通知举报人领取奖励，并告知领取时限及需提供的材料；
（三）发放：举报人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及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生态环境局在收到完整材料后6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奖金。举报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办理领取手续的，视为放弃奖励权利；
（四）归档：举报人确认领取奖金后，案件办理人员应将案件审批材料、案件查处材料、举报人相关证明材料存档备查。
第十二条 保密义务
负责举报受理、核查、奖励发放等事项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泄露举报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举报内容等任何可能获知举报人身份的信息。违者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举报人责任
举报人应当依法行使举报权利，对其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人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
（二）伪造证据材料，恶意举报的；
（三）以举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骗取奖金的；
（四）干扰正常执法秩序的。
第十四条 内部工作人员责任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在举报奖励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给予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励的；
（二）未经举报人同意，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的；
（三）在举报受理、核查、处理过程中推诿拖延、通风报信、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四）应当奖励而未予奖励、无故拖延奖励发放或违反规定发放奖励的；
（五）挪用、截留、侵占、套取举报奖励资金的。
第十五条 被举报单位责任
被举报单位不得查询、泄露举报人信息及举报相关资料。举报人举报时为被举报单位在职工作人员的，被举报单位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以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宁东基地管委会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职责范围内受理查实并作出行政处罚、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环境违法举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宁东基地管委会负责解释。
[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278][bookmark: OLE_LINK279]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8月14日，原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关于印发〈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宁东规发〔2021〕3号)同时废止。
